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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根据《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》《广州市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优

化提升方案》《产学研合作项目认定为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现发布2024年度重点领域研发专题产学研

合作项目认定立项方向申报指南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组织方式

　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（以下简称申报单位）组织科研人员通过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（https://gzsti.gzsi.gov.cn/）自行申报。科研人员按要求签署

承诺书、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。申报单位审核科研人员申报资格和项目申报材料。经项目组织单位推荐、市科技局组织审核等

程序后，符合条件的予以立项。广州市外注册单位牵头申报项目无组织单位推荐环节。

　　二、申报说明

　　（一）本指南所称产学研合作项目，是指在穗企业委托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开展的技术研发项目，并已按规定完成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。

　　（二）本指南所称的“项目申报单位”是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“卖方”；“卖方”应为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

生机构等事业单位，或广州市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、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以及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单位。如单个项目合

同存在多个“卖方”单位的，由“卖方”单位协商确定唯一的“项目承担单位”作为“项目申报单位”。“项目负责人”应为“卖方”单位牵头组织实施技术

研发项目的第一责任人。

　　（三）本指南所称的“合作单位”是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“买方”；“买方”至少有一家单位为广州市内企业。如单个项目合同存在多个“卖方”

单位的，除“项目申报单位”以外的“卖方”也可以作为合作单位，但在穗“买方”需为第一合作单位。其他与项目无关的单位不得挂名“合作单位”。

不得将一个项目拆分为多个项目申报，或者多个项目打包捆绑申报。

　　三、申报条件

　　（一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应为2020年1月1日以来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为“技术开发（委托）合同”或“技术开发（合作）合同”，单个项目

技术交易额达100万元及以上。

　　（二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应已通过“买方”单位的合同验收，其中在穗企业实际支付合同金额达100万元及以上，实现了成果转化和产业化，

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。

　　（三）项目不存在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。符合财政和科技等部门的查重规定。

　　（四）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未在科技违法违规、科研失信等信用惩戒期内。

　　（五）项目涉及科技伦理与科技安全（如临床研究、生物安全、信息安全等）和科技保密相关问题的，申报单位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和伦理原则，完成相关审查工作。

　　四、申报材料

　　全流程网上申报，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，相关附件材料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、技术合同登记表（分别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。

　　（二）产学研合作项目合同完成验收相关证明材料（加盖全部买方单位公章）。

　　（三）产学研合作项目经费拨付到账相关证明材料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。

　　（四）申报单位签署的承诺书，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。

　　（五）如涉及多“卖方”单位的，需提供产学研合作项目认定知情同意书。   

　　五、申报及认定程序

　　（一）注册。申报单位进入“广州科技大脑”按要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（新开户），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；已有单位用户账号的，无需另

行注册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信息维护。申报单位管理员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，完善录入单位基本信息。项目负责人需自行注册账号，完

善个人信息。

　　（三）项目申报。项目负责人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，选择相应专题，在线填写申报材料，提交至申报单位审核。

　　（四）单位审核。申报单位在线审核项目申报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确保申报质量，审核通过的提交组织单位审核。申报单位如需修改申

报信息可与组织单位联系退回修改。

　　（五）项目审核。组织单位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经组织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修改。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申报材



料进行复核，必要时组织专家咨询。

　　（六）拟认定公示。市科技局审核通过后，在市科技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拟认定项目，公示期为7天。

　　（七）认定公开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市科技局进行公开，同时通过“广州科技大脑”向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出具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

计划项目认定证明。

　　六、申报时间

　　本项目常年申报。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9:00。

　　七、注意事项

　　（一）项目实行承诺制，申报单位对项目申报认定过程所有材料及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不符合申报条件或违规申报

情形的，一经发现并核实后，项目不予认定，已获认定的撤销认定，并自作出处理结论之日起实施惩戒5年，取消相关责任主体申报市科技计

划项目、申领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资格。发现存在科技违规、科研失信等行为的，依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办理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须仔细阅读申报指南各项要求，并按申报指南要求在“广州科技大脑”提交申报材料。因材料缺失或不符合要

求等原因，造成的后果由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自行承担。

　　（三）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纠纷在内的潜在

风险。

　　（四）项目状态、认定结果和公开公示等信息可登录“广州科技大脑”系统查询。

　　八、联系方式

　　系统操作指南可在“广州科技大脑”（https://gzsti.gzsi.gov.cn/pms/index.html#/news?type=czzn）查阅，技术支持：83124114、

83124194。

　　单位注册及信息维护业务咨询：83588209，联系人：戴贵宝。

　　业务咨询：83124065、83124064，联系人：吴家锐、莫晓波（产学研结合处）。

　　接听时间：工作日9:00—12:00、14:00—18:00。

　　附件：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式.pdf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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